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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向基隆市政府推展影視景點協拍小組切結以下事項：

1、 申請單位同意以場地現狀進行拍攝，並保證將小心避免損害場地，申請單位保證於工作完成後，將場地恢復為拍攝前之狀態。
2、 如造成場地建物或管理單位財產髒汙、損毀、故障等未復原情況，場地管理單位有權依復原費用要求賠償，申請單位需繳清全額賠償費用，並場地管理單位得逕行取消申請單位借用資格，停止拍攝作業。
3、 若因故異動或取消借用檔期，需通知場地管理單位及協拍小組；另場地管理機關得因緊急公務需要而改變借用時間，並與申請單位協議另定之。
4、 協拍小組得於申請單位拍攝期間，進行探班採訪、側拍拍攝過程。
5、 申請單位應於拍攝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供協拍場景之場景照、劇照及工作照3至5張，並同意本府得無償做非營利宣傳行銷使用；實際露出時間，將以雙方約定同意時間為準。
6、 影片片首或片尾應標示本府及提供協拍服務之機關或單位識別文字或圖樣。標示方式及識別文字與圖樣由本府提供。但影片類型無法顯示者，不在此限。
7、 請務必遵守上開規定，若經場管單位反應或經查違反規定情節重大者，將停止提供場地借用服務1年。
＊當您簽署時，即表示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基隆市協拍之相關規範。

申請單位：    
                                       （公司大小章）
                   負責人：                                 （簽章）
                   電話：
                   地址：
                   聯絡人：
手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